关于《长安镇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建设奖补办法》的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出台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部门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5〕3号）、《广东省深化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建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粤人社规〔2025〕2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支持企业开展自主评价，构建产教评协同的技能生态链。
二、奖补对象
在长安镇注册经营、具有独立法人资质、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函的企业；高技能人才指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。
三、奖补内容
（一）企业自主评价备案补贴
通过东莞市人社部门评审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函，且未申领过市级相应补贴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5万元补贴。
（二）高技能人才评价奖励
1. 用工300人以上、1000人以内的企业：年度评价高技能人才≥50人次且至少1名技师及以上，奖励5万元。
2. 用工1000人以上的企业：年度评价高技能人才≥100人次且至少5名技师及以上，奖励10万元。
3. 省备案成为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的企业：年度评价高技能人才≥500人次且至少10名技师及以上，奖励15万元。
（三）产教评链主单位奖励
经省人社部门备案为产教评技能生态链链主单位，年度开展学生学徒制或新型学徒制培训≥100人并落实评价服务，奖励15万元。
四、申报规则
1. 同一年度仅可享受高技能人才评价奖励其中一档奖励，按“就高、从优”原则执行。
2. 高技能人才评价奖励与产教评链主单位奖励可以同时申领，但不得以同一批次评价高技能人才作为申领依据。
3. 已备案且在有效期内的企业，可享受除自主评价备案补贴外的其他奖励。
五、申报流程
1. 申报：按当年长安人社分局发布的申报公告提交材料。
2. 审核：人社分局依据文件及评价系统数据审核。
3. 公示：审核通过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，受理异议并核查。
4. 核拨：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，拨付奖补资金。
六、其他事项
奖补资金按照年度预算以申领时间顺序审核为准；存在刑事犯罪记录、涉嫌犯罪未结案、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、失信被执行人、限制消费人员名单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，不纳入奖补范围；申报材料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的，依法追回并处理。
七、实施期限
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，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安分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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